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
或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申请人住址　　　　　　　　　
申请团体名称　　　　　　　　　
申请团体代表人　　　　　　印
承  诺  书
　本次，（主办方名称）主办的“（活动名称）”获得了“认定活动”名义的使用许可，对此，我方保证遵守以下条例。如有违反本承诺书规定，愿意接受取消活动认定的处置。

1． 本活动由活动主办方承担全部责任。
2． 保证不进行政治活动、有悖公益性的活动、违背本活动举办目的的活动。
3． 允许在宣传资料（包括Web）中公开活动举办团体的所在地和联络方式。
活动主办者在本次活动结束后应尽快完成并向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或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交报告书（报告书提交对象应与活动申请书提交对象一致）。
4． 不擅自使用或引用认定活动之外的logo标志。
5． 如有台湾等与我国无外交关系的地域参与其中，需听从外务省指示进行对应。
